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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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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西来峰分公司，神华巴彦淖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院，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袁治国，高和平，方  正，王  成，孙艺伟，甘秀石，李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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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储存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焦化行业炼焦煤储存管理技术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常规焦炉、热回收焦炉焦化企业炼焦煤储存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T 397       商品煤质量   炼焦用煤 

GB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479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方法 

GB/T 6948     煤的镜质体反射率显微镜测定方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5224.1    煤炭质量分级  第 1 部分：灰分 

GB/T 15224.2    煤炭质量分级  第 2 部分：硫分 

GB/T 15591   商品煤混煤类型的判定方法 

GB/T 18666    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 

GB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GB 19494.2    煤炭机械化采样第 2 部分：煤样的制备 

GB/T 23251   煤化工用煤技术导则  

GB/T 25209     商品煤标识 

GB/T 40485   煤的镜质体随机反射率自动测定   图像分析法 

MT/T596    烟煤黏结指数分级 

MT/T 739  煤炭堆密度小容器测定方法 

MT/T849    煤的挥发分产率分级 

MT/T850    煤的全水分分级 

MT/T1158   镜质体反射率的煤化程度分级 

MT/T1181  炼焦煤炼焦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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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T 1086     煤炭仓储服务规范 

WB/T 1087     煤炭仓储设施设备配置及管理要求 

YB/T4526  炼焦试验用小焦炉技术规范 

YB/T4868  炼焦配煤优化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炼焦煤  coking coal 

用单种煤炼焦时，可以生成具有一定块度和机械强度焦炭的煤。 

3.2 煤场   coal storage yard 

以储存煤炭为目的，并能实现煤炭仓储、物流等功能的场所。 

3.3 半封闭储煤场 semi closed coal storage shed 

用于储存煤炭的四周和屋顶未全部封闭的棚型构筑物。 

3.4 全封闭储煤场 full closed coal storage building 

用于储存煤炭的有屋顶和围护结构的封闭式构筑物。 

3.5 筒仓 silo 

用于储存煤炭的封闭式直立容器。 

3.6 煤场操作容量 operating capacity of coal storage yard 

在正常生产操作情况下，煤场所能储存的容量。 

3.7 煤场操作系数 operating coefficient of coal storage yard 

煤场的操作容量与总容量之比。 

3.8 炼焦煤盘点  coking coal counting 

对储存炼焦煤的品种、规格、数量进行清点对账。 

4 基本规定 

4.1 炼焦煤储存的安全、防火、环保、消防应急、职业健康等管理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等制度。 

4.2 炼焦煤应按“分类存放、先储先取、取旧存新、按质匹配、科学管理”的原则合理储存。 

4.3 炼焦煤质量要求宜参考 GB/T23251《煤化工用煤技术导则》表 3 的规定执行，见附表 1。 

4.4 炼焦煤储存单位应制定收货接受管理、储存养护管理、付出管理、检验管理、盘点管理等制度。 

5  管理要点 

5.1 炼焦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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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应根据炼焦煤接受信息，提前安排设备及作业人员，在运输工具到达后，检查并记录单据。 

5.1.2 作业人员应进行外观检查，并按品名、车号、数量与货单进行对照、验收，核对单据的有效性。 

发现来煤异常，立即调出处理。 

5.1.3 来煤采样后： 

5.1.3.1 质量相对稳定或属大型煤矿供应的，采样后可卸车、分配使用； 

5.1.3.2 质量波动较大或属于小型煤矿点供应的，待检验结果报出后，确定煤种符合相应炼焦用煤规格

时，方可卸车、分配使用。 

5.1.4 炼焦煤接受前应计量称重，并记录。炼焦煤入库信息宜电子化并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或单位，应

将单据存档备查。 

5.1.5 应按照“分类存放”基本要求，实施产线、品种、质量分别存放的原则安排炼焦煤接受，并放在指

定货位。 

5.1.6 受煤仓或受煤坑在每次更换煤种时、煤场存煤用完后在堆放新煤前、筒仓更换新煤种放空后，须

清理干净，防止混质。 

5.1.7 卸煤时查看是否混有杂物以及煤质外观是否有明显变化，发现异常，立即上报，进行处理。北方

寒冷地区冬季作业时宜解冻、破冻后进行卸煤。 

5.1.8 当煤料卸错或发生混质时，应立即暂停作业，及时将错煤或混质的煤移除，单独存放、化验质

量、酌情使用。 

5.1.9 炼焦煤在卸车或卸船结束应进行收尾检查，对撒漏煤炭进行清理，确保剩余残煤量符合企业规定

要求。 

5.2 炼焦煤储存与养护 

5.2.1 为保证焦炉的连续、均衡生产和焦炭质量的长期稳定，焦化厂必须设置相应设施储存一定量的各

种牌号炼焦煤。储存设施应具有一定的容量，其容量大小与焦化厂的生产规模、煤源的运输距离和运

输方式等有关，应综合考量。 

5.2.2 炼焦煤储存的操作容量一般规定如下：铁路运输按焦炉 15～20 天用量为宜；公路运输按 15～30

天用量为宜；水路运输按 30～40 天用量为宜。在炼焦煤供应比较及时的情况下，煤场操作系数一般

按 0.65～0.7 为宜。 

5.2.3 炼焦煤储存宜按不同煤类、品种及煤质分类存放，应对不同粒级的、煤质差异较大的分别存放，

煤质相同或相近的可一同存放。 

5.2.4 炼焦煤储存应设置清晰明显的区位号标志，并应附有标识说明，标明存煤的数量、煤类、品种、

主要煤质指标、原料煤产地等信息，具体要求按 GB/T 25209 执行。 

5.2.5 炼焦煤储存方式分为煤场储煤（半封闭储煤场和全封闭储煤场）和筒仓储煤两类，规定如下： 

5.2.5.1 煤场储煤 

a.根据煤场面积、煤棚高度、煤量堆取方式等，合理设置煤堆大小、形状、高度及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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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置合理的煤堆间距，及时发现异常，防止煤堆塌垛，杜绝损害人身安全、煤炭混质和数量损

失。 

c.堆煤时一般采用分层平铺的方式，即按一定高度均匀平铺于对应煤堆，平铺高度一致、形状规

整。每堆到一定高度时，进行整形、压实，继续存煤时重复此操作，堆到最后应反复进行压实。必要

时宜对露天煤堆进行苫盖。 

d.按不同煤种、品种及煤质分堆存放，无特殊要求，煤质相同或相近的可一处堆放。不同粒级煤

应分别存放，煤质差异较大的煤应分别存放。 

e.同一煤种堆放时，进场时间相差较大的分别堆放，不具备分别堆放条件的，做好标记，制定防

混煤措施。 

5.2.5.2 筒仓储煤 

a.根据筒仓容积、数量、排列方式等，合理分仓。 

b.筒仓上料时要及时移动、倒换布料小车，避免仓内煤料偏析。 

c.筒仓储煤时，应采用循环放煤操作方式，确保筒仓运行正常。 

d.更换煤种时必须将煤清净后，方可将皮带机对到下一个仓位，核实煤种正确后，开机上煤。 

e.不同种类和质量的煤种混放时，参照 5.2.5.1 中 c.d 项执行。 

5.2.6 炼焦煤储存中的杂物应及时清理，堆放在指定地点，记录，称量后处理。 

5.2.7 炼焦煤储存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允许储存时间参考附表 2。 

5.2.8 炼焦煤储存期间应对其定期测温，当煤堆温度过高时，应增加测温频次，并及时采取措施。一般

煤料贮存期的温度最高不超过 50℃，达到 45℃时必须采取降温措施。超过 50℃的煤料，单独堆放，

煤质鉴定后酌情使用。 

5.2.9 配煤中添加的非炼焦煤根据性质在满足规范的条件下可储存并进行配用。 

5.3 炼焦煤付出 

5.3.1 付出时，应根据需求和来煤顺序进行取用，力求先进先出，煤场储煤时应采用平铺直取。 

5.3.2 根据付出信息，提前进行煤炭作业人员安排，相关信息应电子化并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或单位，

应将付出单据存档备查。 

5.3.3 煤仓放煤 

5.3.3.1 对筒仓出料口下料情况进行检查，有杂物及时清理。空仓或长期不用的仓要及时关闭仓口闸

口。空气炮每月岗位现场手动操作一遍，检查空气炮的运行情况；空气炮正常振煤仍不下料时，人工

处理前将出料口关小，防止发生大股煤流把托煤皮带压死。 

5.3.3.2 处理堵料或蓬料时，严禁频繁开启空气炮，避免上层煤料被打死。 

5.3.3.3 发生蓬料、堵仓时，禁止使用大锤等重物敲击下料斗嘴，宜采用振动设施逐渐消除蓬料、堵仓

现象，恢复下料。 

5.3.3.4 煤仓较长时间未用，发生滴水或流煤稀现象时，及时汇报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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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炼焦煤检验 

5.4.1 应根据合同对煤炭进行检验，合同的规定不能低于检验标准或国家标准，可采用第三方检验等方

式。被选择检验机构应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5.4.2 检验方法应优先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检验依据，如选择其他非标方法应通知委托方并予

以确认，且提供相应的验证证明文件，以证明检验机构能够正确使用该方法（标准）进行检验，且数

据准确有效。 

5.4.3 宜按 GB475 和 GB19494.1 标准的要求进行采样。 

5.4.4 宜按 GB474 和 GB19494.2 标准的要求进行制样。 

5.4.5 炼焦煤检验项目宜按 GB/T 397 中表 4 要求，或按 YB/T4868 中表 1 要求。 

5.4.6 宜按 GB/T211、GB/T212、GB/T214、GB/T6948 或 GB/T40485、GB/T5447、GB/T479 标准的要

求进行化验分析。炼焦煤的炼焦试验检验宜按 MT/T1181 或 YB/T4526 进行炼焦试验。 

5.4.7 炼焦煤质量评价指标及技术要求。水分分级按照 MT/T850 规定执行，灰分分级按照 GB/T 

15224.1 规定执行，硫分分级按照 GB/T 15224.2 规定执行，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分级按照 MT/T 849 规

定执行，黏结指数分级按照 MT/T 596 规定执行，煤化程度分级按照 MT/T1158 规定执行，混煤的鉴

别方法按照 GB/T 15591 规定执行，炼焦煤的炼焦试验焦炭的抗碎强度、耐磨强度、反应性及反应后

强度分级按照 YB/T4868 规定执行 

5.4.8 来煤的水分、灰分、挥发分、硫分等检验结果应根据国家标准或相关方确认的标准进行判定。 

5.4.9 检验结果出现异议时，可要求原检验机构重新检验或选择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其他检验机构进行

检验。 

5.4.10 质量抽查和验收检验应符合 GB/T18666 和 GB/T397 的有关要求。 

5.5 炼焦煤盘点 

5.5.1 应设立定期炼焦煤盘点制度。根据炼焦煤煤场存储方式及实际情况，制定炼焦煤盘点方案和周

期。 

5.5.2 应对相关计量器具定期校验，保证准确性。 

5.5.3 炼焦煤盘点前，规定如下： 

5.5.3.1 提前确认校验盘点设备，保证盘点时能够正常使用。 

5.5.3.2 提前做好炼焦煤堆密度的测量工作，应按照水分、品种、堆垛方式、筒仓使用等实际情况分类

测量。 

5.5.3.3 提前做好炼焦煤合理归垛，平整垛形，筒仓料位预测等工作，提供当日库存报表、垛形图及相

关数据。 

5.5.4 炼焦煤盘点中，规定如下： 

5.5.4.1 炼焦煤盘点应不留死角，应有完整的测量原始记录和测量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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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 炼焦煤盘点中，可供参考的煤料堆密度的测量方法如下： 

a.参考 MT/T 739 的规定，测试煤的堆密度，需要注意按实际组堆时的工艺进行不加压、稍加压

或重加压实验，然后把煤样表面刮平，称量并计算出堆密度。 

b.可采用模拟法测定堆密度。即选用 0.5m*0.5m*0.5m 的金属容器，分别按不同种煤或煤堆采

样，并把采到的煤样装满容器，然后按实际组堆时的工艺进行不加压、稍加压或重加压实验，然后把

煤样表面刮平，称量并计算出堆密度。 

5.5.4.3 炼焦煤盘点应比照当日库存垛形、筒仓料位等图逐一对应进行测量，应对库存及时比对，参加

盘点人员现场签字确认。 

5.5.4 炼焦煤盘点后， 规定如下： 

5.5.4.1 应按规定的时间节点组织盘点验量材料的编制上报工作。盘点报告中应明确煤场中存煤的堆放

位置、堆放时间和存煤数量等。 

5.5.4.2 炼焦煤供耗存盘点验量平衡表编制完成后，与账面相应数据进行逐一对比，比较炼焦煤账货相

符率并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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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炼焦用原料煤质量要求* 

项目 单位 质量要求 

灰分 Aｄ % ≤12.50a 

全硫 φ(St,d) % ≤1.50b 

黏结指数 GR,I % ＞20 

全水分 Mt % ≤12.0 

磷 φ(Pd） % ≤0.050 

氯 φ(Cld） % ≤0.100 

砷 φ(Asd） μg/g ≤20 

汞 φ(Hgd） μg/g ≤0.250 

氟 φ(Fd） μg/g ≤200 

煤中钾和钠总量 Cφ(K)+φ(Na) % ≤0.25 

a  炼焦用肥煤、焦煤、瘦煤，其灰分控制要求为：Aｄ≤14.00％。肥煤、焦煤、瘦煤的煤类判别按

GB /T 5751 执行。  

b  炼焦用肥煤、焦煤、瘦煤的干基全硫控制要求为：φ(St,d)≤2.50％。  

c  煤中钾和钠总量的计算方法：  

φ(K)+φ(Na)＝［0.830φ(K2O)+0.742φ(Na2O)］Aｄ/100 

式中：  

［φ(K)+φ(Na)］———煤中钾和钠总量，%；  

0.830               ———钾占氧化钾的系数；  

φ(K2O)          ———煤灰中氧化钾的含量，%； 

0.742             ———钠占氧化钠的系数； 

φ(Na2O)        ———煤灰中氧化钠的含量，%；  

Aｄ                ———煤的干燥基灰分，%。 

*备注：数据引自 GB/T 23251-2021《煤化工用煤技术导则》，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22.07：6页表 3。  

附表 2： 炼焦煤的允许储存期*                                             单位：天 

季节与地区 气煤 肥煤 焦煤 瘦煤 

夏季 
北方 50 80 90 90 

南方 50 50 90 90 

冬季 
北方 60 80 100 100 

南方 60 60 100 100 

*备注：数据引自《现代焦化生产技术手册》，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0.7：83 页表 2-2-4。 


